
芒市委政法委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第一部分  芒市委政法委概况

一、主要职能

职能参照政府批准的“三定”方案；2015年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政法委作为党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担负着维护稳定、综治维稳、创建“平安芒市”、610工作、见义勇为、禁毒防艾、执法监督、工作协调、队伍建设等繁重任务，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协调政法各部门，全力为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保驾护航。掌握全市政法工作动态，研究对策，提出有关政法工作改革和司法建议，参与有关政策、法规的起草、修改或办理议案、提案，组织和推动政法部门的调研工作，总结、推广全市政法工作的新经验，调查了解全市政法队伍建设状况，研究提出如何加强全市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和意见，协助市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考察管理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了解和督促政法干警重大违纪案件的查处工作，协助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涉及政法部门领导干部的重大案件和反馈案件查办信息，协调和研究有疑难和争议的重大案件，落实和督促解决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指导和协调执法监督部门发挥党内执法监督体糸的整体职能。掌握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信息和动态，维护全市社会政治稳定，研究提出全市综治工作的思路、任务和对策建议，指导、督促检查创建“平安芒市”各项工作的实施和落实情况，组织协调综治工作的开展和推广典型经验，协调和指导对影响全市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进行排查，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协调和指导重大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确保全市社会政治稳定。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5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9个，分别是办公室、政治办、综治办、维稳办、防范和处理邪教办、执法监督室、禁防办、见义勇办、依法治市办。其中行政单位9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116人，其中：财政全供养16人；在编实有车辆4辆。离退休人员6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6人。（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基本情况分布图表等）
第二部分  芒市委政法委2015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芒市委政法委决算总收入370.1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49.91万元，占总收入的94.53%；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经营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其他收入20.25万元，占总收入的5.47%。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部门决算总支出351.1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51.16万元，占总支出的100％；项目支出0万元，占总支出的0％；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占总支出的0％。

（一）基本支出情况。2015年用于保障芒市委政法委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351.16万元。与上年对比减少8.62%，减少原因为财政困难去年资金拨不到位，今年拨付经费减少。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38.40％；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26.52％。

（二）项目支出情况。2015年用于保障芒市委政法委机构、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0万元。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三、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49.91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99.64%。与上年对比减少8.42%。主要原因是我委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委实施办法等厉行节约要求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狠抓落实。

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01.39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相关支出情况）；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0.14万元，主要用于**（相关支出情况）；

（三）住房保障支出8.38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在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四、“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委政法委2015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总额10.7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6.44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4.35万元。

2015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 10.14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是我委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委实施办法等厉行节约要求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狠抓落实，严控“三公经费”及各种预算外支出。

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2015年芒市委政法委无因公出国情况。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5年芒市委政法委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4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6.44万元。其中：购置费0万元，运行维护费6.44万元，比2014年决算减少8.35万元，主要用于保障禁毒防艾、综治维稳、610办、反邪教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三）公务接待费

2015年芒市委政法委共执行国内公务接待581批次，484人，接待费开支4.36万元; 外事接待0批次，0人，接待费开支0万元。公务接待费比2014年决算减少1.82万元，主要用于接待省、州、市各部门产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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